
信工团联〔2023〕16号 

 

各学生组织指导单位、团学组织、兴趣社团： 

为减少通过课外教育学分盲目开展活动的现象，推动校

园活动质量提升，原则上非精品活动不审批校园活动、讲座

活动章。依据《信息教〔2018〕37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

工程学院课外教育学分管理办法》，经研究决定开展学院精

品活动立项申报工作，在2023年8月后举办的校园活动均需

精品活动立项申报，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申报对象 

各级团学组织、兴趣社团 

二、申报条件 

1.活动内容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不违反学院

有关规章制度，主题明确、新颖、积极、健康； 

2.申报的精品活动原则上要求活动参与人数至少达100

人，面对全院全日制在校学生开展； 

3.各团学组织、学生社团申报的精品活动应由指导单位

或其分团委、指导教师审核通过； 

4.各二级学院分团委、各级学生会、院团委学生社团指

导中心、五星级及以上学生社团可申报项目数量不限； 



5.各学生社团均享有申报资格。四星级社团为4个，三星

级社团为3个，二星级社团为2个，一星级社团不可申报。 

三、立项标准 

1.鼓励不同类型的校园活动进行申报，优先选择无相同

类型的校园活动进行立项； 

2.鼓励符合本学生组织宗旨的活动进行申报，对于已形

成规模的届次活动、各学生组织现有的品牌活动优先立项； 

3.鼓励“学生喜爱、育人内涵”的校园活动进行申报，

面向同一类型、同一范围的校园活动，从学生喜爱度、思想

引领度、活动覆盖度、校园影响力和活动持续性5个角度开展

立项审查，择优立项。 

四、工作流程 

1.申报阶段：6月20日-7月15日，各申报组织填写精品活

动立项申请表，报院团委。各二级学院分团委至少应指导本

学院学生会申报2个校园精品活动； 

2.审查阶段：8月15日-8月31日。院团委组织评议会统一

进行精品活动评审。各申请单位于8月14日前准备好ppt、策

划案及相关活动资料进行展示； 

3.公示阶段：评审会结束后一周内公示精品活动立项名

单，申报成功的活动称之为精品活动。 

五、鼓励政策 

1.对于立项成功的精品活动的参与者与活动组织者，1

次可获得1枚校园活动章； 

2.院团委可提供多途径宣传报道，并协调学院相关部门



给予场地、物资等方面支持，活动承办组织可申请进行精品

活动项目志愿者招募； 

3.活动经费需院团委承担的，活动组织单位可在活动前

一个月向院团委申请活动经费。 

六、工作要求 

1.各组织应做好宣传、动员和申报工作。各学生社团应

结合社团特色开展有质量的社团活动； 

2.各组织请于2023年7月15日前将附件《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精品活动立项申请表》电子版发送至团委

邮箱xsh@hziee.edu.cn。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张敏洁（教师）：0571-58619875 

戴之玺（学生）：18258816744 

电子邮箱：xsh@hziee.edu.cn 

 

附件：1.2023-2024学年精品活动立项申请表 

2.2023-2024学年学生社团兴趣课程申请表 

3.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精品活动立项申报

办法 

 

共青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会 

2023年6月7日 



附件1： 

活动全称  

活动届次 □届次活动（二届及以上活动）□首次活动□单次活动 

活动类型 □文体赛事□评比表彰□学术讲座□兴趣课程（社团） 

活动起止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项目 

负责人 

姓名 组织部门 联系电话 

   

   

活动项目负责

指导老师 

姓名 部门 联系电话 

   

   

申请立项活动情况介绍（列明具体活动主旨，活动策划案应另附页）： 



活动详细工作进程（列明各项目组开始及结束时间）： 

活动经费来源及预算： 

预期成果与目的： 

所在组织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指导老师 

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院团委意见 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报院团委一份，所在组织自留一份。 

 



附件2： 

申请课程  

社团名称  

社团责任人  联系电话  

课时设置 （至少为2课时） 

申请签章总数  

课程内容 （可另附纸） 

考核方式 （可另附纸） 

课程经费预算 （可另附纸） 

指导老师审核

意见 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院团委学生社

团指导中心审

核意见 

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团委审核意见 
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本表至少于活动开始前一天完成审批，一式三份，经审核后，一份留院团委学

生社团指导中心，一份留院团委，所在社团自留一份。 

 
 



附件3：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校园活动“精品化、项目化”建设，提高

活动质量，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依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

息工程学院课外教育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经院团委研

究，决定开展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精品活动立项

申报工作，规定之后举办的校园活动均需精品活动立项申报，

对于依靠活动章而举办的校园活动进行整改，由院团委指导

并负责具体实施。 

第二条 院团委以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接受全院师生

共同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各二级学院分团委、各级团学组织和学生兴趣社团。 

第二章 具体说明 

第四条 申报活动内容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

不违反学院有关规章制度，主题明确、新颖、积极、健康，

且活动参与人数至少达100人，面对全院全日制在校学生开

展。 

第五条 各二级学院分团委、各级团学组织和学生兴趣

社团申报的精品活动须经指导教师和所属组织审核同意，活

动开展由所属组织负责指导实施。 

第六条 精品活动立项不代替校园活动、讲座活动章申



请，原则上“无精品立项申报，不审批校园活动、讲座活动

章”，届次类活动需重复立项申报。 

第七条 鼓励不同种类精品活动的上报，原则上同类的

精品活动，择优选取，优先保障届次活动，符合组织特点，

职能部门如需开展活动，应依托学生组织进行申报。 

第八条 决定立项的精品活动将重点考察活动的思想性、

覆盖面、影响力和可持续性。各分院、团学组织以及学生社

团应紧密结合本组织的宗旨，以打造品牌活动、塑造核心文

化为主，开展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精品活动。 

第九条 各二级学院分团委、各级学生会、院学生社团指

导中心、五星级及以上学生社团可申报精品活动项目数量不

限。 

第十条 各二级学院分团委需建立各学院特色活动立项，

打造本二级学院特色精品活动。 

第十一条 各学生社团均享有申报资格，不同星级社团

享有不同次数精品活动申报名额，四星级社团为4个。三星级

社团为3个，二星级社团为2个，一星级社团不可申报。学生

社团先行向院团委学生社团指导中心申报，由院团委学生社

团指导中心先组织进行第一次评审。 

第三章 申请途径 

第十二条 精品活动立项申报由院团委负责，每学年一

次，一般安排在每年7月，各二级学院分团委、各级团学组织

和学生兴趣社团应于每年7月初向院团委申报精品活动，并

递交《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精品活动立项申请表》



至院团委。各学生兴趣社团递交《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学生社团兴趣课程申请表》至共青团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学生社团指导中心，经审批后递交至

院团委报批。 

第十三条 为达到开阔视野，发展兴趣的目的，各学生组

织/学院其他职能部门可在每学年中就特色活动提出临时申

请，于活动前1个月提交《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临

时活动申报表》至院团委。 

第十四条 院团委组织评审会统一进行精品活动评审。

各申请单位准备好ppt、策划案及相关活动资料进行展示。评

审会结束后一周内公示精品活动立项成功名单，申报成功的

活动称之为精品活动。 

第四章 鼓励政策 

第十五条 对于立项成功的精品活动的参与者与活动组

织者，1次可获得1枚校园活动章。 

第十六条 院团委可提供多途径宣传报道，并协调学院

相关部门给予场地、物资等方面支持，活动承办组织可申请

精品活动项目志愿者招募。 

第十七条 活动主承办单位可在活动前一个月向院团委

申请活动经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2021年8月后校园精品活动立

项申报，由院团委负责解释。未尽事宜，院团委讨论决定。 


